
A类保险兼业代理关系备案登记服务指南

1． 备案资格条件

1、 当事双方单位已经依法注册，并具备保险及保险代理资质；
2、 当事双方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保险代理合同；

3、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。

2． 申请备案需提交的资料

《保险兼业代理关系登记表》
3． 备案流程

保险公司与兼业代理机构建立或终止代理关系后，保险公司应依据《深圳市保险兼业代理分类管理办法》第五十条，十日内向深圳市保险中介行业协会提交《保险兼业代理关系登记表》进行备案登记，我协会当场发放备案回执，备案完成。

4． 注意事项

1、协会对于涉及我会会员单位的代理关系将提供全方位的咨询建议、协调沟通以及行业自律的服务，全力协助会员单位与保险公司的代理合作；
2、协会“A类保险兼业代理关系查询系统”正在建设中，将适时推出；
3、联系方式：

联系人及电话：符娜，0755-82947195；
联系地址：福田区新洲路与红荔路交汇处第一世界广场A座24楼
传真：0755-82909140
5． 附件：
《保险兼业代理关系备案申请表》
附件：

保险兼业代理关系登记表

	保 险 机 构 名 称
	

	公 司 代 码
	

	机 构 地 址
	

	行政区划代码
	

	机 构 电 话
	

	兼业代理人名称
	

	代理许可证编号
	

	主 营 业 务
	

	代 理 险 种
	

	备案事项（请在备案事项前的(内打(）

	( 建立代理关系
	本表具名保险人与保险兼业代理人拟建立保险代理关系，特此申报。

	( 终止代理关系
	本表具名保险人与保险兼业代理人于   年   月   日终止保险代理关系，特此报备。

	保险人（盖章）：
	兼业代理人（盖章）：

	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	保险监管部门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

保险兼业代理备案登记回执（存根）
备案单位：深圳市保险中介行业协会      备案编号：              

	备案类型
	□建立代理关系 □解除代理关系

	保险公司
	

	兼业代理机构
	

	办理事项：保险委托代理关系备案

	办理结果：已备案

	经办人
	符娜
	联系电话
	0755-82947195
	备案时间
	


深圳市保险中介行业协会  www.siia.com.cn
	


保险兼业代理备案登记回执

备案单位：深圳市保险中介行业协会       备案编号：             

	备案类型
	□建立代理关系 □解除代理关系

	保险公司
	

	兼业代理机构
	

	办理事项：保险委托代理关系备案

	办理结果：已备案

	经办人
	符娜
	联系电话
	0755-82947195
	备案时间
	


深圳市保险中介行业协会  www.siia.com.cn

